
投保前，请您仔细阅读《投保须知》，并且请务必仔细

阅读产品条款。

投保须知

一、产品责任

（一）医疗意外保险责任

本产品的该项责任是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接受单次眼部/

鼻部整形手术过程中因遭受医疗意外，并自遭受医疗意外之日起 180

天内以该意外为直接、完全原因而造成身故，或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评

定时机内造成伤残的，保险人承担给付医疗意外保险金责任。

（二）附加手术项目特约并发症保险责任

本产品的该项责任是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接受单次眼部/鼻

部整形手术，并自该手术麻醉开始时起至手术结束后 15 天止发生特

约并发症（如下表中所列的情形），保险人承担给付附加手术项目特

约保险金责任。

手术项目 并发症责任范围

鼻部整形手术

手术区域发生严重化脓性感染并经手术引流治疗

手术区域皮肤破溃且破溃面积≥2cm²
无法恢复的鼻子歪斜、感染变形、硅胶脱出

面部神经损伤至面瘫

眼部整形手术
手术区域形成皮肤疤痕且疤痕面积≥2cm²

疤瘌眼或下眼睑外翻

面部神经损伤至面瘫

具体保险责任详见保险条款。

二、除外责任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被保险人在

诊疗过程中不配合医生、不遵守就医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任何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核能装置造成的爆炸、

灼伤、污染或者辐射，恐怖主义活动，邪教组织活动。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也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醉酒或者受酒精、毒品的影响期间；

（二）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内服、外用、注射的管制药品的

影响期间；

（三）在非“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诊疗；

（四）被保险人在精神病、癫痫病发作期间；

（五）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者武装叛乱期间。

投保人未交清保险费，本保险合同不生效，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

故的，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若由于本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的情形导致的被保险人身故，本保

险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行为

外，保险人将退还未满期净保费。

被保险人因下列原因而导致并发症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接受诊疗之前已存在保单载明的一种或多种并发症；

（四）输血感染；

（五）被保险人及其家属原因延误诊疗；

（六）被保险人未遵医嘱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但因被保险人

在接受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诊疗过程中使用的麻醉药物不在此列；

（八）出于治疗目的，诊疗本身必须对身体组织、器官或肢体进

行破坏所造成的伤残、器官组织缺失或功能障碍。

三、投被保险人要求

（一）投保人：本产品投保人年龄须为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

外籍人士也可以购买，但需要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0天。

（二）被保险人：本产品被保险人年龄须满足16-60周岁，是在

保险人指定的医疗美容机构接受持有有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证

书的专业医师实行眼部/鼻部整形手术的自然人。

四、产品说明

（一）适用条款：本产品适用条款为《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医疗意外保险（2021A 款）条款》、《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意外保险（2021A 款）附加手术项目特约并发症保险条款》。

（二）保险期间：本产品的保险期限为100天。

（三）等待期：本产品的等待期为零。



（四）投保份数：本产品每个计划每名被保险人最多可投保2份，

多投无效。

（五）免赔额：本产品零免赔。

（六）保险金额：本产品的保险金额以保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为准。

（七）保险人及承保区域：本产品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被保险人只限于常住以下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

建、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四川、重庆、辽宁、河南、天津、山

东、安徽、陕西、云南、河北、内蒙古、江西、山西、黑龙江、贵州、

吉林、海南、甘肃。

五、保单服务

（一）保单查询：本产品为网络销售产品，网上投保、网上支付、

网上即时核保并出具电子保单，您可拨打华安客服电话 95556 查询、

验真。

（二）保险金申请：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须及时

（发生之日起五天内）凭电子保险单号向保险人报案，并提供相关证

明和资料，保险人将按照条款约定履行给付保险金责任。

六、信息安全及相关授权

（一）华安保险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

的法律法规，采取充分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您提供给华安保

险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

三方。在必要情形下第三方可能接触并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包括得到

授权的华安保险员工、以及不时执行与华安保险的业务、营销活动和



数据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公司或人员。所有此类人员及公司均需遵守

相关保密协议，同时也需遵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

以确保您的个人信息随时得到保护。除上述用途外，华安保险不会将

您的个人信息用于任何未经您同意的用途。除了华安保险的业务合作

伙伴、法律顾问、外部审计机构或按照法律规定、监管规定或司法裁

决之外，华安保险不会将所接受的任何个人信息泄露、篡改、毁损、

出售或者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二）在投保本产品前您应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如有不实

告知，我公司有权依据《保险法》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对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基于提供保险服务、提

高服务质量的需要，您授权：华安保险及华安保险的合作机构在承保

前或承保后以多种方式核实投保信息的真实性、调查获取被保险人与

保险有关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健康情况、诊疗情况、既往病史

等)，如华安保险经前述核查发现您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况的，华安保

险将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华安保险向与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提供

您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等）；华安保险及

华安保险的合作机构可对您的信息进行合理使用，可通过知悉您信息

的机构查询与您有关的全部信息。为确保信息安全，华安保险及合作

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七、投保人声明

（一）投保人兹申明以上各项内容填写属实，已征得被保险人同

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如果投保信息不真实，保险人将有权拒赔，一



切后果由投保人本人承担。

（二）投保时，保险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金额向投

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

（三）在订立本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四）投保人已收到、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 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医疗意外保险（2021A 款）条款》、《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医疗意外保险（2021A 款）附加手术项目特约并发症保险条款》

中自己所投保保险项目的条款内容和投保人声明的各项内容，尤其是

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特此同意接受条款全部内容。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

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投保人接受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电子保单与纸质保

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投保人在投保此保险时，已确认知晓并同意上述《投保须知》。


